附件5
清远市职称申报流程图



                                           符合上述申报条件

                                        



                                      非公单位的人事管理单位请参照附件6.清远市  

                                      直非公单位（企业）人员职称系统申报“人事    

                 管理单位”选择说明                                                                                            

                      

                                               



               工作地在8个县(市
、区）                              工作地在市直






基本条件：对照各系列各专业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登陆“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https://ggfw.hrss.gd.gov.cn/gdweb/ggfw/web/pub/ggfwzyjs.do），注册个人账号并登陆





点击“评审申请”或“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请”（按系统要求填报申报信息等内容）





点击“生成评审表”/“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请”下载并保存，再点击“提交审核”进行线上审核





打印下载的评审表，并准备其他材料（其他资料清单详见附件2职称评审、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材料清单）





装订一套完整的职称申报材料提交给所在单位审核并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待单位公示结束后，请申报人将一套完整的职称申报材料提交至“县(市、区）人社部门”审核。县(市、区）人社部门联系方式详见附件8清远市各县（市、区）人社局职称受理点联系方式。





待县(市、区）人社部门审核完成后/待单位公示结束后，申报中级（市直初级）职称的申报人，请将一套完整的职称申报材料提交至市直各专业评委会办公室审核，市直各专业评委会办公室名单详见附件4《2025年清远市评委会设置清单》。申报委托报省评审中初级职称和申报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申报人请将一套完整的职称申报材料提交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0763-3382510”审核。





完成申报








